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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關於可能收購事項的諒解備忘錄

本自願公告由盈滙企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。

諒解備忘錄

於 2023年 8月 29日，本公司與賣方（「賣方」）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備忘

錄」），據此，本公司擬收購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人工智能（「AI」）及互聯

網創新科技公司（「目標公司」）的控股權益（「可能收購事項」），目標公司主要從事

開發智慧多媒體、電商營運、電商直播及短視頻全產業生態服務。可能收購事項

的代價，將參考獨立估值師評估的價值及本公司與賣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，將載

入正式協議（定義見下文）。

據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賣方乃獨立於

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

則」）），且與彼等概無關連。

排他性及盡職審查

在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兩個月內（或雙方可能協定的延長期間）（「排他期」），賣方

不可與本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士就買賣目標公司的股份磋商及╱或達成何協議、安

排或共識。

於排他期內，本公司將有權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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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協議

在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三個月內（或雙方可能協定的延長期間），本公司與賣方將

進行深入磋商，以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正式及具約束力的協議（「正式協議」）。

法律效力

諒解備忘錄將不會構成訂約雙方的法律及具約束力的責任，惟關於盡職審查、排

他性、費用、保密及管轄法律的條文除外。

諒解備忘錄的因由及禆益

本集團訂立諒解備忘錄後，將有機會進軍應用AI及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數字營銷

業務，將使本集團業務更趨多元，進而改善本集團的整理表現。

一般資料

根據上市規則，倘正式協議得以達成，可能收購事項可能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公

佈的交易。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所有適用規定，於適當時間另行刊發公告。

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強調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概未有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具約束

力的協議。因此，可能收購事項未必一定會進行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

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盈滙企業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陳亮

香港，2023年8月29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亮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獨立非執行董

事陳美樺小姐、麥曉峯先生及胡克平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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